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乌税稽罚告〔2024〕38号

乌鲁木齐密隐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0103MA79K2WY4J）:
对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明园西路66号石油花园三期3栋3单元2103号）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违法事实、理由及依据

1.信息核实情况

（1）你单位相关人员无法联系，已走逃失联

检查人员于2024年1月9日拨打法定代表人李铭（电话号码：181*****611）及财务负责人孙玉霞（电话号码：181*****181）登记的电话均为暂停服务，拨打办税人王川梅（电话号码：136*****820）表示，2023年6月其已从你单位离职，只是没有去税务局变更人员，截至目前无法联系到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等相关人员。2023年10月9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走逃失联风险户，2024年2月1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

（2）注册地无人经营，未开展实际业务

2023年9月28日，经沙依巴克区税务局工作人员实地检查，你单位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明园西路66号石油花园三期3栋3单元2103号为个体工商户，店名为沙依巴克区明园西路密隐美肤脱毛中心，业主叫王某某，王某某与房东签有2021年9月-2024年8月的租房合同。经沙依巴克区税务局工作人员核实，2021年10月15日，王某某成立乌鲁木齐密隐商贸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主要经营项目为美容，2023年8月以前一直由王某某本人经营，但未开展实际业务。2023年8月，经孙某某（电话：152*****273）介绍将公司转给他人，具体转给谁王某某称不清楚，沙区税务局工作人员也未查明王某某将公司转给他人的具体情况。

经查看你单位在金税三期系统里的变更信息，2023年8月10日你单位财务负责人由王某某变更为孙某某，2023年8月15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由王某某变更为李铭，2023年9月15日你单位财务负责人由孙某某变更为李铭，2023年9月18日你单位财务负责人由李铭变更为孙玉霞。

接到案件后，检查人员于2024年1月9日到你单位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明园西路66号石油花园三期3栋3单元2103号实地核实，敲门无人应答。门上挂牌为密隐脱毛管理中心。经询问物业人员，得知该地址业主名叫何某，物业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未能提供业主信息。

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来看，2021年9月-2024年8月期间，该注册地址由当事人原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承租并挂牌为沙依巴克区明园西路密隐美肤脱毛中心，2021年10月15日在密隐美肤脱毛中心注册地成立你单位，经营期间未开展实际业务，于2023年8月将公司转给他人，并变更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

2.你单位取得、开具发票及货物品名等情况

（1）你单位票载品名有进无销，购销业务违背经营常规

经比对你单位进销项发票记载的货物品名及数量、金额，你单位取得发票记载的货物品名有56种，其中开具发票品名有27种，其余票载品名存在有进无销，且部分品名进价大于售价等情形，有悖经营常规。

（2）你单位短期内大量领购开具发票，开具发票后未缴纳税款直接走逃

检查人员从征管系统里查询，2023年8月前你单位一直零申报，2023年8月28日-2023年9月28日期间，你单位共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38份，涉及金额11,376,765.74元，涉及税额642,173.86元，价税合计12,018,939.60元。2023年8月21日-2023年9月21日期间，你单位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3份，涉及金额4,956,711.91元，涉及税额644,372.55元，价税合计5,601,084.46元。2023年9月后未申报缴纳税款。

3.资金收付异常，多数上下游企业无收付款信息

经查，你单位开户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银行账号为640975827。该账户2022年1月1日-2023年10月8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显示：2023年8月25日你单位收取张靖款项136,500.00元，2023年8月27日向新疆博利云天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款项100,000.00元，2023年8月28日向新疆鸿扬欣飞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款项36,450.00元，2023年9月7日收取新疆锦泰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款项230,000.00元，2023年9月7日向新疆博利云天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款项100,000.00元，2023年9月8日收取新疆鑫辉宇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305,200.00元（你单位2023年8月29日向新疆鑫辉宇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发票价税合计为305,450.00元），2023年9月8日至9月12日向新疆云里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款项435,250.00元。

通过上述资金交易明细来看，你单位收取款项同时转款，与你单位上下游单位没有资金往来，只有向1家下游单位开具发票，并收取款项，同时将款项转给其他单位，开票金额大于收款金额，资金流向异常。

4.你单位与下游单位仅签订了销售合同，与上下游单位无真实业务往来

经查，你单位上游单位走逃失联，注册地无公司办公，与上游单位未发生资金往来，也未发生实际业务。你单位与下游单位在无真实业务情况下，仅签订了销售合同，开具发票，部分正在营业的下游单位无法提供与你单位业务真实性的相关证据资料，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转出进项税额，并缴纳税款和滞纳金，同时调减了主营业务成本。

上述事实证实，你单位注册地无人经营业务，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后，短期内取得发票并领购开具发票，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不匹配，开具发票后不申报纳税，现已走逃失联，与上下游企业无资金往来，存在大宗交易未收付款等情形存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1993年12月23日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2023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第三次修改）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发票”、第（二）项：“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你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成立。你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01份，涉及金额16,333,477.65元，涉及税额1,286,546.41元，价税合计17,620,024.06元。

上述违法事实由电话记录、现场笔录、发票明细打印件、银行对手交易明细打印件等证据证实。

（二）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2023年8月21日-2023年9月28日期间，你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金额16,333,477.6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1993年12月23日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2023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第三次修改）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七条及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新税公告〔2023〕2号）第四条第30项之规定，你单位虚开行为违法程度情节为“严重”，拟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行为处100,000.00元的罚款。

二、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单位罚款10,000.00元（含10,000.00元）以上，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4年4月19日



